附件1
明溪县残疾人联合会

普惠医联保（残疾人）专项资金信息

一、专项资金名称：普惠医联保（残疾人）
二、主管部门：明溪县残疾人联合会

三、年度预算安排情况：年度预算安排14.79万元

四、总体绩效目标：通过统一为残疾人购买普惠医联保，防止残疾人“因病返贫，因病致贫”。

五、资金支出标准：按《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5年三明市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政办发明电〔2024〕33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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